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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钢

天气炎热，蚊虫活跃，驱蚊产
品是市民常备物品。不过，有孕
妇和小宝宝的家庭，选择会更加
谨慎，比起含有农药成分的驱蚊
产品，不少消费者更青睐于“纯植
物”驱蚊贴、驱蚊手环等，但这类
产品到底真的有效还是只是噱
头？近日，北京市消协对市面上
50款“纯植物”驱蚊产品进行测
评，结果却并不乐观。（《新京报》）

从目前来看，国家或行业
对类似的驱蚊产品没有统一有
效的评价标准，大部分纯植物
驱蚊产品企业按照自己的标准
进行生产，部分企业标准并未
规定产品的驱蚊效果评价，导
致驱蚊产品鱼目混珠，消费者
无所适从。

消费者购买驱蚊产品，最

为关心的当然是产品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能够达到有效驱蚊目的的
产品才是消费者购物时的首
选，没有驱蚊效果的产品谁会
去买？使用了添加农药成分的
驱蚊产品简直等于慢性自杀，
更应该遭到消费者的唾弃。

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又
何尝不知道蚊香之类驱蚊产品
或多或少含有化学成分，对身
体有一定的伤害性？为了应对
化学品危害，保护自己的身心
健康，消费者在购物时慎之又
慎，挑选再三，甚至愿意出高
价去购买安全性高而驱蚊效果
好的驱蚊产品。很可惜，消费
者善良的消费愿望被不法厂家
以及商家所利用，花出去的是
真金白银，买到手里的却是

“驱蚊效果很差”“添加了农药
成分”的货色。更令人气愤的

是，类似产品的宣传是以“纯
植物类产品在孕产妇、婴幼儿
等特殊群体中普及”为借口进
行欺诈，吸引公众眼球，忽悠
消费者，以达到推销假冒伪劣
产品的目的。

不管是为了保护孕妇及婴
幼儿的身心健康，还是为了规
范、整顿正常的市场行为，都
不允许驱蚊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夸大宣传、歪曲事实、欺诈消
费者。一方面，迫切需要国家
或行业标准制定机构尽快从实
际出发制定出相关的行业标
准，用于规范植物类驱蚊产品
生产及营销，促进行业的健康
发展。另一方面，对于赤裸裸
的市场欺诈行为，有关监督部
门应该行使监管权力，进行及
时查处，让违规者得到应有的
惩处，还市场一个公平交易的
环境，还消费者一个公道。

“小蹄大作”商标被驳回的双重意义

带狗看急诊 其实人有“病”

□李小将

8月26日凌晨，南宁一名男
子带着宠物狗到广西民族医院急
诊科，要求值班医生救治他的宠
物狗。被拒后，该男子情绪激动，
大闹医院。最后，被保安强制驱
离医院。据了解，该事件大约持
续了20分钟，正是急诊内外科伤
员集中入院抢救的高峰时期，严
重影响到医院对病人的正常抢
救。目前，警方已立案调查。（人
民网）

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男子的行为，往小了说，

是胡闹；往大了说，是扰乱社
会秩序。众所周知，急诊科是
救治危重病人的地方，在这
里，医生和病人都在与时间赛
跑，容不得半点马虎，岂能为
了一只狗耽误救治病人呢？

让 人 不 解 的 是 ， 被 拒 绝
后，该男子没有一丝悔意，竟
振振有词地质问医生为何不给
狗看病，并扬言狗死了要医生
担责。在这名男子的眼里，完

全没有病人，只有他的狗，狗
的生命远远超过了人的生命。
殊不知，任何时候，人的生命
高于一切。爱狗可以，但不能
过分，给狗看病的地方是宠物
医院，而非医院急诊科。

微信晒娃需谨慎

民政系统在领证时向新人宣讲不文明婚闹行为危害，
逐一签订《抵制恶俗婚闹承诺书》；公安系统进行专题研
究，加大劝导、纠正、执法力度……8月24日，山东省日
照市召开遏制恶俗婚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会议，就遏制恶
俗婚闹行为进行了专题部署，引发社会关注。（《法制日
报》）

结婚是喜事，热闹一下无可厚非，但一些地区的婚闹
却被搞成了胡闹，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甚至危及生命，严
重影响社会文明。以法治视角高压整治，是对恶俗婚闹的
重拳出击。让更多人自觉抵制逾越法律边界的婚闹，还需
将这种治理长效化、常态化。

□刘剑飞

近日，一则“6岁女孩控诉
家长晒娃行为”的视频在网上
热传。小女孩称，父母未经同
意把她生活的点滴发到网上，
甚至包括自己洗澡的照片。
（《南方都市报》）

随着网络的普及，微信已
经成为很多人惯用的社交工
具，在朋友圈晒娃是很多家长
的日常选择。晒照片不仅可
以展现自己的生活状态，也能
展现孩子的才艺，记录孩子成
长的轨迹，因此，家长们乐此
不疲，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种行
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安全隐
患。

相信每一个晒娃的家长
都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可是
这种喜爱却可能对孩子造成
伤害，不仅严重侵犯孩子的隐
私权，还可能挫伤孩子的自尊
心，更容易引来不法分子的关
注，置孩子于危险中。因此，
有必要提醒各位父母，微信有
风险，晒娃需谨慎。

首先，朋友圈晒娃未尝
不可，但应该有所选择，一
些展现孩子积极乐观、健康
向上的照片当然可以公之于
众，比如考试成绩、才艺表
演等，可以在小范围内公
开，提升和增强孩子的自信
心和荣耀感。但是，有些照
片却可能对孩子造成不良影
响甚至伤害，比如囧照、丑
照甚至裸照，虽然在大人看
来无伤大雅、很搞笑，但对
孩子而言却是一种伤害，甚
至可能留下心理阴影，出现
自卑、孤僻等倾向。因此，
晒娃时应该加强隐私保护。
一方面，对于有自我意识的
孩子，应该充分尊重其意
愿，在发布前征求其同意；
另一方面，对朋友圈进行功
能设置，限制观看范围，只
允许孩子的照片在信得过的
范围内公开，这样可以最大
限度地保护孩子隐私。

其次，应该加强对孩子
的安全保护。朋友圈是一个
相对开放的场所，不加遮掩
地发布孩子照片，很可能给
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
因此，除了设置观看权限
外，还应该对照片面部、穿
着等相关信息进行技术处
理，切勿完全开放。

孩子不是家长的玩具，也
不是获得点赞的工具，晒娃应
该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思考，自
觉规避风险，减少伤害，降低
危害。这不仅是安全保护，也
是尊重和爱。

□张玉胜

餐饮公司申请注册“功福
咖小蹄大作”商标，但商评委认
为“小蹄大作”是成语的不规范
写法，容易对中小学生正确认
知和使用产生不良影响，将申
请驳回。餐饮公司不服，将商
评委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
知产法院经审理驳回了餐饮公
司的起诉。（《北京青年报》）

商标是用来区别一个经营
者的品牌或服务与其他经营者
的商品或服务的标记，是公司或
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用户
辨认商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制作和取得商标是件非常严肃、
慎重之事，必须经过规定程序并
契合人们的认知习惯。尤其是
借助成语拟制商标名称更需慎
之又慎。北京知产法院驳回

“小蹄大作”的商标申请，既是
对有悖《商标法》行为的依法制

止，也彰显出对民族文化规范
性的切实维护，其双重意义值
得关注。

不过，凡事都要遵规守矩。
商标有商标的法规，成语有成语
的特质，比如成语所具有的结构
固定性、意义整体性、语法功能
多样性等，随意滥用或更改、替
换，不仅有失庄重与严谨，更易
造成歧义解读，甚至会误导少年
儿童，给我们的下一代正确使用
成语造成认知混乱。比如有人

以杜撰的“有焙而来”命名烘烤
店，就出自成语“有备而来”的不
规范使用，容易误导对相关成语
的正确认知。“小蹄大作”的商标
申请亦如此。使用成语作商标，
必须同时兼顾法律对商标的要
求和成语自身的规范属性。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在“下
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中，共列
举出八种违规情形，其中就包括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
有其他不良影响的”。这也正是
法院依法驳回“小蹄大作”商标
申请的理由和依据。

用成语制作商标既是商业
行为，更是文化现象。像“小蹄
大作”之类对成语不规范使用的
商标标志，若作为商标进行注册
和使用，将对我国语言文字的正
确理解和认识起到消极作用，对
我国教育文化事业产生负面影
响，不利于我国语言历史文化的
传承及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其
不良影响不可小觑。


